
臺中市 115 年遊蕩動物及危難動物救援收容管理委託意願調查表 

※資格條件：1.危難動物救援收容管理及中途收容管理： 

（1）本市合法動物醫院。 

（2）本市合法立案動物保護相關團體。 

（3）本市合法立案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推薦設籍於本市人士。 

2.中途收容動物絕育：本市合法動物醫院(須同時辦理中途收容管理業務)。 

 

填妥後請於本（115）年 1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前由以下方式送交資料： 

1. 逕送（寄）達本處（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28-18 號） 

2. 傳真：04-23851024 

3. 電子郵件：yanghanbbc8@taichung.gov.tw (皆為英文小寫)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醫院/團體/動保人

士名稱（姓名） 

 

負責人姓名  

地址  

電話  
行動電話 

（請務必填寫） 

 

辦理業務 

□危難動物救援收容管理 □中途收容管理 

□中途收容動物絕育（可複選） 

危難救助 
營業時間 

（例如：0900-2100 或

24 小時） 

 

救援區域 

(可複選) 

□東區□北區□中區□西區□北屯區□霧峰區□烏日區□太平區

□大里區□南區□西屯區□南屯區□大肚區□龍井區□沙鹿區 

□梧棲區□清水區□大雅區□豐原區□潭子區□神岡區□石岡區

□大安區□大甲區□外埔區□后里區□東勢區□新社區□和平區 

□接受民眾自送或管制人員、消防人員送達 

固定休診日 

（例如：每星期日） 

 


